
114年 12月 30日修正

第1頁

「統包工程採購契約範本」修正條文對照表

修正內容 現行內容 說明

第23條  爭議處理
……

(四)依採購法規定受理調解或申訴之機
關：

□採購法主管機關設立  之採購申訴審議  
委員會

□臺北市政府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
□新北市政府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
□桃園市政府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
□臺中市政府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
□臺南市政府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
□高雄市政府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
□其他：

第23條  爭議處理
……

(四)依採購法規定受理調解或申訴之機

關名稱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；地

址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；電

話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。

參照本會資訊服務採購契約範

本第 19 條第(四)款。修正第

(四)款。


